京教体美[2009]15号附件1：

北京市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现场考核方案

一、考试的意义和目的

体育考试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的具体体现，是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实施意见》（京发〔2008〕6号）的具体举措。

体育考试旨在引导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并掌握几项体育运动技能，达到《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运动技能领域（水平四）规定的评价标准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的基本要求，培养学生养成终身体育的良好习惯，促进学生德智体美全面发展。
二、考试的原则和要求

体育考试必须体现“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有利于鼓励学生积极参加体育锻炼并养成良好的习惯，有利于教师体育课堂教学质量和效果的提高，有利于加强体育课的规范管理，逐步与实施《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相结合。

体育考试的现场考核按照全市“四统一”原则进行，即统一考试项目、统一成绩评定标准、统一考试规程和统一考试时间。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和北京教育科学研究院将进行监督检查。

三、考试的内容和项目

体育考试以《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实验稿）运动技能领域（水平四）规定的相关内容和《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测试内容为基本范围。体育健康基础知识及其它项目，暂不列入体育考试范围。

2010年的体育考试，男女生各进行3个项目的考试，包括2项必考项目和1项限选项目。男生的必考项目为1000米和篮球绕标志物20米往返运球，限选项目为单杠引体向上或投掷实心球；女生的必考项目为800米和篮球绕标志物20米往返运球，限选项目为仰卧起坐或投掷实心球。考生可从限选项目中选择1项。

四、考试的成绩与评定

（一）普通考生的成绩评定

体育考试各单项成绩满分为10分，3个项目合计30分，与学生的过程性考核成绩之和，计入升学考试的总成绩。

各个考试项目的成绩评定标准见附录1、附录2。

（二）免考及缓考学生的申请和成绩评定

由于体育考试的特殊性，允许学生申请免考和缓考，其办理程序及成绩评定办法见市教委京教体美〔2009〕  号文件有关规定。

五、考试的组织和实施

各区县要高度重视体育考试的组织和实施，成立体育考试领导小组和考务办公室。由各区县教委主管领导牵头，教育行政部门、考试管理中心、区教学研究部门以及纪检监察部门共同组成。

区县体育考试领导小组和考务办公室要认真制定考试的组织工作方案，完善考场管理办法；建立安全保障措施，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完善体验制度，严格健康把关；确保体育场地设施安全使用，消除安全隐患。

各区县要进一步严肃体育考试的考风考纪，坚决杜绝违纪、舞弊行为的发生。

（一）考试方式

由各区县统一组织实施，现场集中测试，当场向考生公布成绩。

（二）考试时间

现场体育考试必须在学生毕业当年的5月5日至30日之间进行，具体时间由区县选定。同一区县的考生必须在区县统一规定的考试时间内进行考试，每位考生的全部项目必须在一个单元内（半天内）连续完成。

因天气原因等特殊情况中断考试，不能在一个单元内考完3个项目的考生，经考务办公室批准，可在当天考完。如当天不能考完，已考项目成绩无效，其补考时间另行安排。

（三）考试顺序

考试的必选项目（男1000米和女800米）为最后进行的考试项目；篮球绕标志物20米往返运球及个人限选项目的考试顺序，由区县统一自行安排。

（四）考试场地和器材

考试的场地应在封闭的、有六条以上环形跑道的400米田径场上进行，器材除本文有特殊规定的项目外，应符合初三年级的体育教学标准。考前必须对场地器材的安全性和准确性进行检查。

（五）考试规则

1.1000米和800米

（1）在400米环形跑道上进行。

（2）站立式起跑。弧形起跑线出发，起跑口令发出前越过起跑线为犯规。起跑后不分跑道。跑程中不得踏进跑道左侧跑道线，不得推、拉、阻挡他人跑进，不得由他人带跑。

（3）考生跑完全程，按秒表记录的分、秒记录成绩，不足一秒不计取。

（4）考生以15人左右编为一组，每个考生一次考试机会。

2.篮球往返运球

（1）场地器材

测试场地长20米，宽7米。起点线后5米处开始设置标志杆，每排设置两根，各排标志杆底座中心点之间相距3米，共设5排；每排的两根标志杆底座中心点之间相距1米，距同侧边线3米。

测试器材包括秒表、发令哨、30米卷尺、标志杆10根（杆高不低于1.2米）、篮球（符合国家标准）。设置方式如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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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地设置示意图（“┄”为运球路线）
（2）测试方法
受试者在起（终）点线后，持球站立，听到出发口令后，按图中箭头所示方向运球依次过杆。发令员发令后开表计时，受试者与球均返回起（终）点线时方可停表，计时结束。每名考生有两次测试机会，记录其中成绩最好的一次。以秒为单位记录测试成绩，精确到小数点后一位，小数点后第二位数非“0”时进1。
（3）注意事项
①运球过程中篮球脱手后，如球仍在测试场地内，受试者可自行捡回，并在脱手处继续运球，计时不停表。
②测试过程中出现以下现象均属犯规行为，取消当次成绩：出发时抢跑，运球过程中双手同时触球、膝盖以下身体部位触球、漏绕标志杆、碰倒标志杆、人或球出测试区域、未按要求完成全程路线、通过终点时人球分离。
③受试者有两次测试机会，两次犯规无成绩者，只可再增加一次测试机会。
3.掷实心球
（1）在坚实、平坦的地面上进行。投掷区宽度4米，长度不少于20米。实心球重量为2000克。
（2）考生面对投掷方向，两脚前后（或左右）站立于投掷线后，双手持球至头上方稍后仰，采用原地的方式将球向前掷出，球出手的同时，后脚（或任一脚）可向前迈一步。
（3）投掷过程中，脚和身体其他部位触及投掷线或投掷线前地面均为犯规。
（4）成绩判定是以实心球落地痕迹的后沿至投掷线的后沿成垂直丈量，不足1厘米不予计算。
（5）考生可试掷三次，计取最好成绩。三次犯规无成绩者，可再增加一次试掷机会。

4.单杠引体向上

（1）双手正握杠，直臂悬垂，身体呈静止状态。
（2）两臂向上引体至下腭越过横杠上缘，后恢复直臂悬垂为完成一次，否则不计次数。
（3）双手握杠开始，到双手离杠为考试结束。以中间连续完成的引体次数计取成绩。
（4）每个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
5.一分钟仰卧起坐
（1）身体仰卧在垫上，双手五指交叉贴于头后，双脚放置垫上，两腿屈膝(两膝稍分开)，大小腿呈直角。另一人双手压住考生两踝关节处。起坐时，双肘触及两膝为完成一次。仰卧时贴于头后的两手背必须触垫。
（2）仰卧起坐过程中，紧贴头后的手背未触垫、臀部离垫或双肘未触及两膝属犯规动作，不计次数。
（3）以一分钟内完成的次数计取成绩。
（4）考生只有一次考试机会。
六、考生须知

（一）参加体育考试应穿着运动装、运动鞋，但鞋底不得有铁钉、胶钉或塑料钉。
（二）参加体育考试，考试前应做好充分的准备活动，考试后应做好整理活动。
（三）考生要认真遵守考场纪律和考试规则。尊重并服从引导员、考务员的指挥和判定。
（四）考试成绩当场公布，考生对考试成绩有疑问，应立即向引导员提出，以便及时查询。
（五）女生经期及生病受伤的考生，应及时办理缓考手续，并按区县考务办公室安排的时间参加缓考。
（六）因伤病不能按规定参加考试的学生和残疾学生应在考试前按有关规定办理免考手续（免考申请表见附录3）。
（七）考生（和家长）要注意考生考试前的身体状况，保证考生不带病、不带伤参加考试，避免出现伤害事故。
（八）体育考试是一次性考试，没有补考。三个项目都考完的考生，不能再申请参加缓考。
（九）考生对考务工作有意见，应通过学校向区县考务办公室反映；考生对考试中的舞弊行为，有权直接向区县或市体育考试领导小组申述。
（十）现场体育考试考场为封闭考场，无专门证件、未经批准不能进入考场。
附录：1.2010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成绩标准（男）
2.2010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成绩标准（女）
3.2010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免考申请表
4.2010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成绩表（男）
5.2010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成绩表（女）
附录1:
2010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成绩标准（男）

	1000米

(分/秒)
	篮球障碍运球(秒)
	引体向上(次) 
	掷实心球（米）
	分数

	3′38〞
	10.4
	12
	11.5
	10

	3′42〞
	11.9
	11
	10.3
	9.5

	3′46〞
	13.2
	10
	9.4
	9.0

	3′54〞
	14.3
	9
	8.6
	8.5

	4′02〞
	15.8
	8
	7.7
	8.0

	4′10〞
	16.4
	7
	7.4
	7.5

	4′15〞
	17.4
	6
	6.9
	7.0

	4′25〞
	18.3
	5
	6.5
	6.5

	4′35〞
	20.8
	4
	5.3
	6.0

	4′40〞
	21.2
	3
	5.1
	5.5

	4′45〞
	21.6
	
	5.0
	5.0

	4′50〞
	22.2
	
	4.8
	4.5

	4′55〞
	22.9
	2
	4.6
	4.0

	5′00〞
	23.5
	
	4.4
	3.5

	5′05〞
	24.1
	
	4.2
	3.0

	5′10〞
	25.0
	
	3.9
	2.5

	5′15〞
	25.8
	1
	3.6
	2.0

	5′20〞
	26.8
	
	3.3
	1.5

	5′25〞
	27.4
	
	3.0
	1.0

	5′30〞
	28.0
	
	2.7
	0.5


注：掷实心球，采用正面双手掷实心球。

附录2:

2010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成绩标准（女）

	800米

(分/秒)
	篮球障碍运球(秒)
	仰卧起坐

(次/分钟)
	掷实心球（米）
	分数

	3′29〞
	12.8
	48
	7.6
	10

	3′32〞
	14.1
	46
	7.4
	9.5

	3′35〞
	15.5
	43
	7.1
	9.0

	3′42〞
	17.7
	40
	6.9
	8.5

	3′50〞
	20.6
	36
	6.6
	8.0

	3′58〞
	21.4
	35
	6.5
	7.5


	4′03〞
	22.6
	33
	6.4
	7.0

	4′13〞
	23.9
	30
	6.3
	6.5

	4′23〞
	27.1
	25
	6.0
	6.0

	4′27〞
	27.4
	
	5.9
	5.5

	4′30〞
	27.8
	24
	5.8
	5.0

	4′33〞
	28.3
	
	5.6
	4.5

	4′37〞
	28.8
	23
	5.4
	4.0

	4′40〞
	29.3
	22
	5.2
	3.5

	4′44〞
	29.9
	21
	5.0
	3.0

	4′47〞
	30.5
	
	4.8
	2.5

	4′51〞
	31.2
	20
	4.5
	2.0

	4′56〞
	31.9
	19
	4.3
	1.5

	5′00〞
	32.6
	18
	4.0
	1.0

	5′05〞
	33.0
	17
	3.8
	0.5


注：掷实心球，采用正面双手掷实心球。

附录3:

2010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免考申请表

学校：                    
	姓名
	
	性  别
	
	照

片

（公章）

	班级
	
	申请免试类型
	
	

	中考

报名号
	
	

	免

试

类

型
	1.因残疾丧失运动能力，不属于参加体育考试的对象者（过程性考核分数+30分）；

2.因伤病长期免修体育课，不能参加体育考试者（24分）；

3.因临时伤病，不能在规定时间内参加体育考试者（过程性考核成绩+18分）。

	申

请

理

由
	

	家长

意见
	

	学校

意见
	 年  月  日
	保

健

所

意

见
	    年  月  日
	招

生

办

意

见
	   年   月   日


附录4:

2010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成绩登记表（男）

中学                      编组                  编号        
	姓  名
	
	班  级
	
	照
片
（公章）

	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
	
	

	中考报名号
	
	

	项        目
	成    绩
	得   分
	考评组长（章）

	个人必选
	1000 米
	
	
	

	
	篮球障碍运球
	
	
	

	个人限选
	单杠引体向上
	
	
	

	
	掷实心球
	
	
	

	三  项  总  分
	
	审  核
	

	备  注
	

	考务长
（章）
	
	区县
招办
（章）
	


附录5:

2010年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成绩登记表（女）

中学                      编组                 编号         
	姓  名
	
	班  级
	
	照

片

（公章）

	考试时间
	
	考试地点
	
	

	中考报名号
	
	

	项         目
	成    绩
	得   分
	考评组长（章）

	个人必选
	800 米
	
	
	

	
	篮球障碍运球
	
	
	

	个人限选
	仰卧起坐
	
	
	

	
	掷实心球
	
	
	

	三  项  总  分
	
	审  核
	

	备  注
	

	考务长

（章）
	
	区县

招办

（章）
	


附件2：

北京市初中体育过程性考核方案

    一、考核目的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意见》（中发〔2007〕7号）和市委、市政府《关于加强青少年体育增强青少年体质的实施意见》（京发〔2008〕6号）关于“不断完善和规范体育考试内容和评价方法”的精神，落实教育部新课程改革规划提出的“过程性评价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评价原则，北京市决定在初中毕业升学体育考试工作中增加体育过程性考核的改革，旨在以评价引导和督促学生积极参加体育课和课外体育锻炼，养成良好的锻炼习惯，改善学生的身体健康状况，并树立终生体育锻炼意识；同时也规范体育教师的教学行为，促进教师提高和改进教学实践的能力水平，有效提高体育课堂教学的质量，确保《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有效实施。

二、考核对象

北京市初中学段的所有学生。2009年9月1日以后新入学学生的过程性考核时间为：初一年级至初三年级上学期，共5个学期，初三年级下学期不再进行过程性考核；2009年9月1日新升入初二年级的学生，其初二和初三年级各学期均须进行过程性考核；2009年9月1日新升入初三年级的学生，其初三年级两个学期必须进行过程性考核。

三、考核工作的组织实施

（一）区县教委职责。

1.各区县教育行政部门应协调区考试管理中心、区教学研究部门以及纪检监察部门，根据《北京市初中体育过程性考核方案》统一制定本区县的过程性考核实施办法和学校成绩上报审核制度，并上报市教委。

2.审核学校上报的过程性考核方案，审核通过后备案，并将此作为对学校进行过程性考核检查的重要依据。

3.每年审核学校上报的毕业生过程性考核结果，审核确认后计入学生体育考试总分。

4.加强对学校过程性考核工作的监督检查与管理力度，确保过程性考核的公开、公正、公平。

5.要设立举报电话或信箱，接受家长和学生的投诉，并应及时对投诉情况予以核实。对于过程性考核中的违纪行为要及时纠正并追究责任。

（二）学校负责制定具体考核评价实施方案并负责日常考核评价工作。

1.学校应根据《北京市初中体育过程性考核方案》和区县实施办法具体制定和完善各种体育教学计划和过程性考核评价内容、标准、办法，并上报区县教委备案。

在新学年开始之前，各学校必须根据《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的相关规定和有关教材，制定和完善学年体育教学计划、学期教学计划、单元教学计划和课时计划，并确保各项计划的实施。

2.学校应将经区县教委批准后的考核标准和办法在校内公示，有责任向学生宣讲有关规定和要求，并监督体育教师严格执行。

3.在过程性考核的组织实施中，学习态度考核由任课教师负责，教师要如实记录并根据相关标准给出成绩。平时体育课学业成绩考核必须在体育教研组的统一组织下进行，参与评分的教师不得低于3人。

4.学校应当在每学期结束时对学生的本学期过程性考核成绩进行一次认定，并应当在校内公示考核结果。于学生毕业的当年将学生的过程性考核结果上报区县教委，区县教委进行审核确认后计入体育考试总分。

过程性考核的过程和结果必须详细记录并保存4年，各级教委应在相关监督检查中进行抽查。

四、成绩的组成

各学期的过程性考核成绩由两部分组成：一部分是学生学习态度的考核成绩，主要考核体育课的出勤率；另一部分是平时体育课学业水平成绩，主要考核体育课堂教学目标的达成情况；两部分的考核成绩相加除以2，即为学生该学期的考核成绩。

学生每学期的考核成绩必须如实保留，不能对小数点后的数字进行取舍。最后一学期的过程性考核成绩确定后，累加各学期考核成绩，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统一处理，处理后的分数为学生过程性考核的最终成绩。

（一）2009年9月1日以后新入学的学生，过程性考核成绩组成如下：

	
	初一年级
	初二年级
	初三年级

	分数分布
	上学期

（2分）
	下学期

（2分）
	上学期

（2分）
	下学期

（2分）
	上学期

（2分）

	考核得分
	A
	B
	C
	D
	E

	最终得分
	Z=A+B+C+D+E


过程性考核的最终成绩为5个学期过程性考核成绩之和。
（二）2009年9月1日新升入初二年级的学生，用过渡性管理办法，其过程性考核成绩组成如下：

	
	初二年级
	初三年级

	分数分布
	上学期

（2.5分）
	下学期

（2.5分）
	上学期

（2.5分）
	下学期

（2.5分）

	考核得分
	C
	D
	E
	F

	最终得分
	Z=C+D+E+F


过程性考核的最终成绩为4个学期过程性考核成绩之和。

（三）2009年9月1日新升入初三年级的学生，用过渡性管理办法，其初三年级一年的过程性考核成绩即为最终过程性考核成绩。

	
	初三年级

	分数分布
	上学期（5分）
	下学期（5分）

	考核得分
	E
	F

	最终得分
	Z=E+F


五、考核标准

目前处于不同年级的学生，每学期的过程性考核分值不一样，具体考核标准如下：

（一）出勤率的考核标准。

1.2009年9月1日新入学的学生

	出勤率（X）
	X≥98% 
	90%≤X<98%
	80%≤X<90%
	70%≤X<80%
	X<70%

	对应分值（Z）
	2
	1.5
	1
	0.5
	0


2.2009年9月1日新升入初二年级的学生

	出勤率（X）
	X≥98% 
	90%≤X<98%
	80%≤X<90%
	70%≤X<80%
	X<70%

	对应分值（Z）
	2.5
	2
	1.5
	1
	0


3.2009年9月1日新升入初三年级的学生

	出勤率（X）
	X≥98%
	90%≤X<98%
	80%≤X<90%
	70%≤X<80%
	X<70%

	对应分值（Z）
	5
	4
	3
	2
	0


在出勤率的记录过程中，除因公请假外，任何形式的缺课行为均视为缺勤。

    （二）平时体育课学业水平考核标准。

平时体育课学业水平考核主要依据体育教师在体育课中所教授的符合《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水平四）中规定的运动技能领域内容及《国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中身体素质和运动能力测试内容。每学期的考核内容不得少于4项，且所考的4项内容必须分别属于不同的运动项目，以保证课程标准的有效实施。

体育课成绩的考核形式分为单元考核和学期考核。其基本要求是：

1.根据现行《体育与健康课程标准》及国家审定的配套教材、学年教学计划和学期教学计划以及单元教学内容，确定考核项目，在单元教学结束时进行考核。考核必须在体育教研组的统一组织下进行，参与评分的教师不得低于3人，以百分制记录学生的考核成绩，学生的考核得分为3位教师评分之和的平均数，小数点后的数字非“0”者，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处理。

2.学期末根据已考核项目的成绩，评定学生的学期成绩及对应等级，并根据等级评定最终考核分数。具体办法为所考核项目得分之和的平均数即为学生考核的百分制成绩（小数点后的数字非“0”者，按照“四舍五入”的原则处理），根据百分制成绩确定评价等级，对应的等级分别为：优秀（85—100分）、良好（75—84分）、及格（60—74分）、不及格（59分以下）；对应的学期考核分数具体如下：

（1）2009年9月1日新入学的学生

	等级（X）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对应分值（Z）
	2
	1.5
	1
	0


（2）2009年9月1日新升入初二年级的学生

	等级（X）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对应分值（Z）
	2.5
	2
	1.5
	0


（3）2009年9月1日新升入初三年级的学生

	等级（X）
	优秀
	良好
	及格
	不及格

	对应分值（Z）
	5
	3.5
	2
	0


六、关于残疾学生过程性考核的有关规定

因残疾丧失运动能力而不能参加体育考试的免考学生，应当凭残疾人联合会颁发的残疾证书办理相关手续（并存入学生档案），过程性考核成绩按以下标准进行评定：

（一）属重度（一级）残疾和中度（二级）残疾的学生，不要求参加体育锻炼，过程性考核直接计满分10分。

（二）轻度（三级）残疾者，学校不对其体育课成绩进行具体考核，但有义务根据这类学生的具体情况为其提供锻炼时间和内容（并有详细记录）。该类学生应保证参加每周3学时的体育锻炼，平均每学期参加体育锻炼时间达到50学时者，过程性考核成绩记满分10分；平均每学期参加体育锻炼时间超过30学时而不足50学时者，过程性考核成绩记8分；平均每学期参加体育锻炼时间超过10学时而不足30学时者，过程性考核成绩记7分。未按要求参加体育锻炼或每学期参加锻炼时间平均不足10学时者，过程性考核按总分的60%（6分）记录。

（三）其他无残疾证书而办理免考免修体育的学生均按因病免考免修体育的规定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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